关于印发景德镇市环境管控单元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市直相关单位：
市政府于2020年12月30日印发了《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景德镇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景府发〔2020〕8号），按照《景德镇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中“各管控单元分类实施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具体准入清单，由市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在全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要求框架下，牵头制定并发布实施”的规定。现将《景德镇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印发给你们，请在全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要求框架下（详见景府发〔2020〕8号文），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景德镇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2021年2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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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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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ZH36022210001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优先保护单元1
	浮梁县
	勒功乡、江村乡、经公桥镇、兴田乡、峙滩乡、西湖乡
	优先保护单元
	江西省人民政府划定的饶河源头保护区范围（赣府厅字〔2009〕36号）、茶宝山猕猴县级自然保护区、大岭培白颈长尾雉县级自然保护区、黄牛信黑熊县级自然保护区
	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主要包括：零星的原住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种植、放牧、捕捞、养殖；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和相关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禁止城镇化和工业化活动，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生产生活活动不得损害饶河源头保护区的生态功能。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
	/
	/
	/
	/
	/
	/
	/
	/
	/
	/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2
	ZH36022210002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优先保护单元2
	浮梁县
	蛟潭镇、王港乡、臧湾乡
	优先保护单元
	境内有昌江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农办渔〔2014〕47号）、黄字号黑麂省级自然保护区、八字脑金钱豹县级自然保护区、万寿寺省级森林公园；境内原三线厂（六0二厂、七一三厂）主要行业为机械加工、生物质燃料等，按重点管控区要求管理；福港县域副中心按重点管控区要求管理。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参观游览、影视拍摄等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保护区管理制度，不得损害水产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
	禁止在昌江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新建排污口；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围湖造田。
	昌江刺鲃特别保护期内不得从事捕捞、爆破作业以及其他可能对昌江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附近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应当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原六0二厂、原七一三厂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原六0二厂、原七一三厂应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3
	ZH36022210003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优先保护单元3
	浮梁县
	黄坛乡、三龙镇1（不包含浮梁产业园及周边工业聚集区）
	优先保护单元
	昌江支流西河穿境而过，境内有八字脑金钱豹县级自然保护区。
	仅允许对西河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生态旅游和相关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实施林纸一体化项目，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不得新建工业园区，已有园区扩大应符合生态空间规划要求。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
	/
	/
	/
	/
	/
	/
	/
	/
	/
	/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4
	ZH36022210004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优先保护单元4
	浮梁县
	湘湖镇1（不包含湘湖工业小区、七四0厂、陶大小镇等）
	优先保护单元
	境内有玉田湖国家湿地公园、青龙尖云豹县级自然保护区。
	仅允许对南河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生态旅游和相关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实施林纸一体化项目，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生产生活活动不得损害南河的生态功能。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
	/
	/
	/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
	/
	/
	/
	/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5
	ZH36022210005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优先保护单元5
	浮梁县
	瑶里镇
	优先保护单元
	昌江支流东河穿境而过，境内有昌江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农办渔〔2014〕47号）、瑶里国家森林公园（瑶里省级自然保护区）、高岭国家矿山公园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参观游览、影视拍摄等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保护区管理制度，不得损害水产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
	禁止在昌江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新建排污口；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围湖造田。
	昌江刺鲃特别保护期内不得从事捕捞、爆破作业以及其他可能对昌江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附近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应当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
	/
	/
	/
	/
	/
	/
	/
	/
	/
	/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6
	ZH36022220001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重点管控单元1
	浮梁县
	陶瓷产业园
	重点管控单元
	主要产业为陶瓷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景德镇陶瓷工业园区并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禁止新建、改扩建不符合景德镇陶瓷工业园产业布局要求的项目
	不得新建水泥生产线，现有企业通过等量替换逐步退出。
	现有不符合陶瓷工业园产业布局要求的项目应限期退出或关停。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景德镇陶瓷工业园应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园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得低于行业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7
	ZH36022220002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重点管控单元2
	浮梁县
	浮梁镇1（中心城区规划范围）
	重点管控单元
	境内有昌江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农办渔〔2014〕47号），保护区内按优先保护区管理。
	城市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不得在昌江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新建排污口；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昌江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8
	ZH36022220003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重点管控单元3
	浮梁县
	浮梁产业园及周边工业聚集区（三龙镇2）
	重点管控单元
	主要产业为建筑陶瓷、精细日用瓷。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浮梁产业园并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昌江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浮梁产业园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浮梁产业园应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浮梁产业园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得低于行业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9
	ZH36022220004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重点管控单元4
	浮梁县
	湘湖镇2（湘湖工业小区、七四0厂、陶大小镇等）
	重点管控单元
	西邻珠山区，地理位置优越，发展快速，境内有陶大小镇、湘湖工业小区（主要产业为电子和机械加工、汽车零配件制造、特种陶瓷等）、三线厂（原七四零厂）。
	城市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新建工业企业应布置在湘湖工业小区及三线厂（七四零厂）。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湘湖工业小区、三线厂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湘湖工业小区、七四零厂应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湘湖工业小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得低于行业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10
	ZH36022220005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重点管控单元5
	浮梁县
	罗家桥乡
	重点管控单元
	/
	园区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11
	ZH36022220006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重点管控单元6
	浮梁县
	洪源镇
	重点管控单元
	境内有洪源工业小区，主要产业为汽车制造、汽车零部件、机械、陶瓷。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工业小区并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新建工业企业应布置在洪源工业小区等工业集聚区。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陶瓷、建筑、汽车零部件等工业企业应进行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洪源工业小区应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洪源工业小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得低于行业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12
	ZH36022230001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一般管控单元1
	浮梁县
	浮梁镇2（不包括中心城区规划范围）
	一般管控单元
	境内有四亩里省级森林公园，按优先保护区管理；三线厂（八九七厂）主要行业为电子和机械加工、汽车零配件制造等，按重点管控区管理。
	城市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生产生活活动不得损害四亩里森林公园的生态功能。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八九七厂应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13
	ZH36022230002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一般管控单元2
	浮梁县
	寿安镇
	一般管控单元
	境内有青龙尖云豹县级自然保护区、三宝瓷谷（部分规划范围）。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寿安工业小区并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生产生活活动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功能。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寿安工业小区应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14
	ZH36022230003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一般管控单元3
	浮梁县
	鹅湖镇
	一般管控单元
	境内有昌江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按优先保护区管理）、高岭中国村（按一般管控区管理）。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参观游览、影视拍摄等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保护区管理制度，不得损害水产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
	禁止在昌江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新建排污口；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围湖造田。
	昌江刺鲃特别保护期内不得从事捕捞、爆破作业以及其他可能对昌江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附近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应当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
	/
	/
	/
	/
	/
	/
	/
	/
	/
	/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15
	ZH36028110001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优先保护单元1
	乐平市
	洪岩镇
	优先保护单元
	境内有洪岩省级森林公园（洪岩省级地质公园、洪岩省级风景名胜区）。
	仅允许不破坏洪岩风景名胜区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生产生活活动。
	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经营性的开山采石、挖沙取土等活动，切实保护风景名胜区的地形、地貌；在风景名胜区内严禁伤害和猎捕野生动物，禁止擅自采集标本、野生药材和其他林副产品。
	不得在洪岩风景名胜区内建设与风景、游览无关或者破坏景观、污染环境、妨碍游览的设施。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
	/
	/
	/
	/
	/
	/
	/
	/
	/
	/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16
	ZH36028110002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优先保护单元2
	乐平市
	涌山镇1
	优先保护单元
	境内有共产主义水库省级湿地（水源地保护区）。
	仅允许不破坏共产主义水库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生产生活活动。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实施林纸一体化项目，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生产生活活动不得破坏共产主义水库的生态功能。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
	/
	/
	/
	/
	/
	/
	/
	/
	/
	/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17
	ZH36028120001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重点管控单元1
	乐平市
	洎阳街道、塔山街道
	重点管控单元
	城镇居民生活污染为主
	城市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乐安河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18
	ZH36028120002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重点管控单元2
	乐平市
	乐平工业园
	重点管控单元
	主要产业为精细化工
	园区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不符合乐平工业园产业布局要求的项目。
	不得新建采用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乐安河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现有不符合乐平工业园产业布局要求的项目应限期退出或关停。
	乐平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应提标改造，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排放标准。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乐平工业园应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园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得低于行业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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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36028120003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重点管控单元3
	乐平市
	塔前工业小区
	重点管控单元
	主导产业为建材、陶瓷
	园区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不符合塔前工业小区产业布局要求的项目。
	不得新建采用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乐安河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现有不符合塔前工业小区产业布局要求的项目应限期退出或关停。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塔前工业小区应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工业小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得低于行业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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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36028120004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重点管控单元4
	乐平市
	后港镇、乐港镇、接渡镇、镇桥镇
	重点管控单元
	城市近郊区，发展速度快，发展潜力大
	城市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乐安河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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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36028120005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重点管控单元5
	乐平市
	金山工业小区
	重点管控单元
	主导产业为机械、食品
	园区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不符合金山工业小区产业布局要求的项目。
	不得新建采用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乐安河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现有不符合金山工业小区产业布局要求的项目应限期退出或关停。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金山工业小区应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工业小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得低于行业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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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36028120006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重点管控单元6
	乐平市
	涌山镇2
	重点管控单元
	建材等传统产业分布较多
	/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实施林纸一体化项目，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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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36028130001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一般管控单元1
	乐平市
	塔前镇、双田镇
	一般管控单元
	/
	城镇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乐安河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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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36028130002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一般管控单元2
	乐平市
	众埠镇
	一般管控单元
	/
	城镇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乐安河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
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25
	ZH36028130003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一般管控单元3
	乐平市
	礼林镇
	一般管控单元
	/
	城镇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乐安河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化工、造纸、印染、制革、冶炼等重污染项目。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26
	ZH36028130004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一般管控单元4
	乐平市
	浯口镇、临港镇、高家镇
	一般管控单元
	/
	城镇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27
	ZH36028130005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一般管控单元5
	乐平市
	名口镇、鸬鹚乡、十里岗镇
	一般管控单元
	/
	城镇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乐安河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28
	ZH36020220001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重点管控单元1
	昌江区
	西郊街道、新枫街道、吕蒙乡
	重点管控单元
	城镇生活污染为主
	城镇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昌江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
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29
	ZH36020220002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重点管控单元2
	昌江区
	高新产业园
	重点管控单元
	主要产业为航空、机械家电、汽车零部件、医药化工、陶瓷等
	园区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不符合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布局要求的项目
	昌江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
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
	/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园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得低于行业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30
	ZH36020220003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重点管控单元3
	昌江区
	鲇鱼山镇
	重点管控单元
	邻近高新产业园，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积极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特色林业和旅游业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昌江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
造纸等重污染项目；新建工业园项目应布局在鱼丽工业平台。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景德镇第二城市污水处理厂应提标改造，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排放标准。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鱼丽工业小区应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31
	ZH36020230001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一般管控单元1
	昌江区
	荷塘乡
	一般管控单元
	生态空间面积占比较高
	积极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特色林业和旅游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实施林纸一体化项目，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
	/
	/
	/
	/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32
	ZH36020230002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一般管控单元2
	昌江区
	丽阳镇
	一般管控单元
	/
	积极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特色林业和旅游业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昌江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
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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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36020310001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优先保护单元1
	珠山区
	竟成镇1（不包括三宝瓷谷）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空间面积占比很高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参观游览、影视拍摄等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保护区管理制度，不得损害水产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
	禁止在昌江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新建排污口；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围湖造田。
	昌江刺鲃特别保护期内不得从事捕捞、爆破作业以及其他可能对昌江刺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附近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应当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西瓜洲城市污水处理厂应提标改造，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排放标准。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
	/
	/
	/
	/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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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36020320001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重点管控单元1
	珠山区
	昌河街道、新厂街道、昌江街道、太白园街道、石狮埠街道、周路口街道、珠山街道、新村街道、里村街道
	重点管控单元
	城镇生活污染为主
	城市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昌江干流1公里范围内不得新上
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
	/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的企业，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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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36020330001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一般管控单元1
	珠山区
	竟成镇2（三宝瓷谷）
	一般管控单元
	特色小镇
	城镇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禁止新建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工艺（或装备）的项目。
	/
	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退出或关停；小( 2 )型以上水库限期退出承包肥水养殖，实行人放天养。
	现有未达标排放企业应限期提标改造，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标准的，新建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应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限值（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
	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制定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
	/
	/
	/
	/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新增地下水开采总量不得超过补给水平。
	/
	/

























